关于转发《关于举办2009年秋季国家精品课程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的通知》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我校精品课程建设工作，不断提高我校教师的教学水平，根据《关于举办2009年秋季国家精品课程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的通知》（师培字[2009]08号）文件的精神和要求，学校决定组织我校教师参加2009年秋季国家精品课程师资培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请有关系、部依据该通知要求，组织本单位教师参加2009年秋季国家精品课程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的培训。
2、报名者可以选择与自己所承担的课程相同或相近的课程研修班，并填写《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师参加国家精品课程师资培训申请表》（人事处网站下载），交至系、部办公室。
3、系、部办公室在2009年9月15日（周三）之前将本单位申请表交到校人事处。
4、培训费用由学校承担，学校将根据报名情况安排培训事宜。
申报工作联系人：人事处 郑笛，电话50100060。
人事处

2009年9月9日

附件：关于举办2009年秋季国家精品课程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的通知
 

关于举办2009年秋季国家精品课程骨干教师
高级研修班的通知
师培字[2009]08号
根据教育部《关于公布2009年秋季精品课程师资培训计划的通知》（教高司函〔2009〕132号）的精神，为促进质量工程的优质教学资源广泛应用和共享，提高高校教师的教学水平，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将于暑期举办国家精品课程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研修人员
各高等学校承担相应课程教学任务或与其相近课程教学任务的在职教师。各高校应优先推荐青年骨干教师参加学习。
二、研修内容
学习国家精品课程的教学经验、理念、技术和方法，以问题为导向，利用示范课、案例讲解等教学形式，开展培训授课。参训学员通过小组互动、主讲教师答疑等方式对本课程教学进行深入的交流，以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推动课程的建设与发展，提高教学质量。现将2008年秋季国家精品课程师资培训计划公布如下： 

	序号
	精品课程

高级研修班
	培训时间
	主讲教师
	

	1
	微观经济学
	9月18日–20日
	刘东  （南京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内）

	2
	普通化学
	9月25日–27日
	吴庆生（同济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内）

	3
	遗传学
	10月16日–18日
	乔守怡（复旦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内）

	4
	电路
	10月23日–25日
	罗先觉（西安交通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内）

	5
	计算机组成原理
	10月30日–11月1日
	唐朔飞（哈尔滨工业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内）

	6
	审计学
	11月6日–8日
	陈汉文（厦门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内）

	7
	企业会计学
	11月13日–15日
	赵惠芳（合肥工业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内）

	8
	刑法学
	11月20日–22日
	孙国祥（南京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内）

	9
	管理会计
	11月27日–29日
	吴大军（东北财经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内）

	10
	数理统计
	12月4日–6日
	何书元（北京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内）

	11
	软件工程
	12月11日–13日
	齐治昌（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内）

	

	1
	数据结构
	9月18日–20日
	耿国华（西北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内）

	2
	比较文学与
外国文学史
	9月25日–27日
	孙景尧（上海师范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内）

	3
	财务管理
	10月16日–18日
	杨淑娥（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内）

	4
	公司治理
	10月23日–25日
	李维安（南开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内）

	5
	写作（高职）
	10月30日–11月1日
	尹相如（昆明学院）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内）

	6
	化工原理及实验
	11月6日–8日
	贾绍义（天津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内）

	7
	数学分析
	11月13日–15日
	陈纪修（复旦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内）

	8
	计算机操作系统
	11月20日–22日
	刘乃琦（电子科技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内）

	9
	通信原理
	11月27日–29日
	杨鸿文（北京邮电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内）

	10
	项目管理学
	12月4日–6日
	戚安邦（南开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内）

	11
	财务分析
	12月11日–13日
	张先治（东北财经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内）


每天上课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2:00-5:00

三、研修方式
在北京设主会场，在华中师范大学（设立的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武汉分中心）设分会场，利用网络培训系统进行实时培训和互动交流研讨。
四、结业与证书
根据教育部《关于实施精品课程师资培训项目的指导意见》（教高厅函〔2007〕175号）的规定，参加研修班且考核达到结业要求的学员，统一发放由教育部人事司和高等教育司共同签章的“高校骨干教师培训证书”。对于获得证书的教师，所在学校应承认其接受继续教育的经历，记入相关档案，并作为教师职称职务评聘的参考依据之一。
五、研修地点
研修地点在华中师范大学，具体承办单位：教育部中南高师师资培训中心。报到及上课地点：武汉市珞瑜路152号华中师范大学三号教学楼南楼四楼计算机教室。乘车路线：机场：乘机场大巴到付家坡（终点）转乘公交车66、510、715、536、703路公交车到广埠屯下车； 火车站：【武昌火车站】66、510路公交车到广埠屯下车；【汉口火车站】715、536路公交车到广埠屯下车； 汽车站：【宏基汽车站】66、510路公交车到广埠屯下车；【付家坡汽车站】66、715、536、703、510路公交车到广埠屯下车；【新华路汽车站】703路公交车到广埠屯下车。
六、报名方式
拟参加培训的教师请在接到通知后至开班前一天登录网培中心网站进行注册报名，网址http://www.enetedu.com。研修费每期600元/人，由华中师范大学代收研修费。需住宿的教师在网上报名时务请注明或电告华中师范大学联系人。研修人员须经过网上注册报名后才能参加会议。外地参加研修的教师请提前一天到华中师范大学报到。会议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七、联系人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内）联系人：金曾妮  手机：13871005900；

电话：027-67868129　    电子邮件：znjin@mail.ccnu.edu.cn；　
传真：027-67868410　　  网址： http://spzx.ccnu.edu.cn； 

到湖北分中心培训的教师请与湖北分中心联系：办公室  电话：027-88663312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内）联系人：何兆清  手机：13212740029 

高桂林  手机：15171497799

教育部中南高师师资培训中心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六日
